
附件10
[bookmark: _GoBack]审核记录表

	申报人姓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申报何种专
业技术资格
	
	是否直接
（破格）申报
	

	用人单位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
	
	县司法局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
	

	
	审核
意见
	公章
年  月  日
	
	审核
意见
	公章
年  月  日

	县人社局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
	
	市司法局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
	

	
	审核
意见
	公章
年  月  日
	
	审核
意见
	公章
年  月  日

	市人社局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
	

	
	审核
意见
	公章
年  月  日
	


备注：1.“审核意见栏”需填明申报者所提供的材料是否属实，并盖各审核部门公章。
    2.濉溪县公证处申报人员的材料由县司法局审核盖章，市国信公证处申报人员的材料由市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审核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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